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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近日公布了2007年招生章程，特别搜集整理以方便考生阅

读，详细内容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北京理工大学系国

家公办的全国重点大学。办学目标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校本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良乡校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本科基本学制为4年。 

第二条 为了保证北京理工大学高考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规

范招生行为，提高生源质量，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

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并结合我校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三条 本

章程适用于北京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的招生工作。 第四条 北京

理工大学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

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五条 北

京理工大学招生工作接受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

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北京理工大学设立由校领导、招生、教

学、学生等有关部门参加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北

京理工大学的招生工作。 第七条 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工作

处是北京理工大学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

责北京理工大学普通本科和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八条 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根据需要组建赴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工作组，具体负责学校在该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招生宣传和招生咨询等工作。 第九条 北京理工大



学设立由校领导、纪检、统战、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等有关

部门和人员参加的招生工作监察小组，负责对招生工作实施

监督。 第三章 录取 第十条 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录取工作执行

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督”录取体制，并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下进行。北京理工大

学招生录取工作实行“阳光工程”。 第十一条 北京理工大学

按照理工类、文史类、艺术类分类录取。 第十二条 北京理工

大学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招生计划和考生情况确定

提档比例，提档比例一般按照招生计划的110%-120%控制。

录取时学校将对部分生源质量好的省份适量增加招生计划。 

第十三条 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格、统

考成绩达到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符合北京理工大学投档要

求的情况下，北京理工大学依据考生专业志愿，从高分到低

分顺序录取。 第十四条 对符合国家政策，享受加分、降分政

策的考生，可按省、自治区、直辖市招办的规定加分、降分

提档，照顾分不能累计，取最高一项，不超过20分。录取专

业时以实际考分为准。对参加我校测试合格并经审查认定的

考生(含文艺特长生、体育特长生、竞赛获奖生等)，第一志

愿报考我校且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投档分数线并经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招办同意后优先录取。高考成绩总分相

当的情况下，优先录取政策照顾加分考生。 第十五条 如果北

京理工大学提档分数线上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时

，学校接收非第一志愿考生。非第一志愿考生的实际高考成

绩，应高于北京理工大学投档分50分，专业服从学校调剂。 

第十六条 北京理工大学在分专业录取时，根据在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招生计划、专业志愿顺序、高考模式等具体情



况坚持“高分走志愿，低分走服从”的原则，同时参考相关

科目成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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